
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 

「本地塘魚養殖場自願登記計劃」申請表 

(適用於 2022 年 7 月 1 日或之後的登記申請) 

 

甲部 : 申請資料  

聯絡人姓名 

(如聯絡人為法團公司的

獲授權人，請同時提供加

蓋公司蓋章的授權書) 

 

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英文) 

 

性別 男 / 女 

身份證號碼 

(請提供身份證明

文件副本) 

                     (    ) 

出生日期  

電郵地址 
 電話號碼 

 

聯絡地址 
 

(請提供最近三個月的住址證明) 

如養殖場由法團公司營運，請填報以下資料: 

公司名稱 ：             _   ______   (中文)        ______  ______           (英文) 

商業登記證號碼 ：             _   ______    (請提供香港商業登記證副本) 

字號 / 魚場名稱 
 

魚場面積            (平方米/斗種) 

魚塘數目                       (個) 魚塘面積 (平方米/斗種) 

魚場地址  

魚場土地情況 自置 / 租用 (政府地 / 私人地) / 其他 _______________ (可選多項) 

租約/土地 

合法使用權證明 
有  (請提供相關文件副本)  / 沒有 

養殖模式 單養 / 混養 / 其他_______ 魚場狀況 營運中 / 閒置 / 半營運 

優質養魚場 是 (登記編號________) / 否 銷售途徑 
批發市場 / 自行擺賣 / 直銷/ 

其他 ______________ 

其他資料 

◼ 養殖魚種 (附頁一及二) 

◼ 申請時須提供從事食用魚養殖的證明文件副本，例如最近三個月的水產種苗或飼料

購買或魚貨銷售記錄。 

登記員 (由本署職員填寫) 登記日期 (由本署職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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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署職員填寫) 

檔號:___________________ 

輸入員:_________________ 



乙部：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收集目的  

1.  本申請表內提供的個人資料，會供漁農自然護理署作下列一項或多項用途：  

(a) 處理你的申請；  

(b) 就發放政府其他的資助、支援、服務、政策和計劃等資訊與你聯絡，聯絡方法
包括但不限於發出短訊、電郵、信件和傳真及致電給你；  

(c) 作統計及研究用途，但所得的統計數據或研究結果，不會以能識別有關的資料
當事人或其中任何人的身分的形式提供；及  

(d) 法例規定、授權或允許的其他合法用途。  

2.  就有關申請提供的個人資料純屬自願。若你未能提供足夠或正確的個人資料，本署
可能無法處理你的申請。如有任何資料上之更改，你須儘快通知本署，否則，如因
所提供的資料失誤而引致服務提供之延誤，概由你本人承擔。而你提供之資料當中
如涉及其他人士，你須已取得該人之同意。  

個人資料轉移  

3.  你透過本申請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姓名、身份證號碼、電話號碼、
郵寄地址等，向工作上有需要知道該等資料的職員、相關政府部門、決策局及有關
機構等轉移或披露，以作上述第 1段 (a)、 (c)、 (d)所列的用途。有關的個人資料將按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處理，不會以任何形式出售、租借或轉讓予任何人士或
組織。  

索閱個人資料  

4.  根據《個人資料（私隱）條例》第 486章第 18及 22條及附表 1第 6原則，你有權查閱和
更正個人資料。你的索閱權利包括獲取你在本申請表上提供的個人資料副本。  

查詢  

5.  有關查詢本申請表提供的個人資料，包括查閱或更正資料，可以下列方式與本署職
員聯絡。  

郵寄 :  漁農自然護理署凹頭漁業辦事處－元朗凹頭青山公路 27咪  

電郵 :  fish_tsps@afcd.gov.hk  

電話 :  2471 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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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fish_tsps@afcd.gov.hk


丙部：聲明及同意書  

1.  本人（下開簽署人）為本申請表所列的本地塘魚養殖場的營運人，已詳細閱讀及明
白「申請須知」上的內容。  

2.  本人現謹此聲明，本人現正在上述的魚塘從事養殖活動，並符合有關申請資格。  

3.  本人願意參加「本地塘魚養殖場自願登記計劃」，了解此計劃目的只是作魚塘及其
聯絡人資料登記之用，以便署方就有關養殖及魚塘的管理事宜聯絡本人。  

4.  本人明白到登記後並不代表本人擁有上述魚塘及其構築物的使用權或相關土地業
權。本人明白在申請登記前，須確保已擁有魚塘的所佔用土地及相關構築物的合法
使用權。如在有關魚塘發現有違法使用土地及違法興建及使用農用構築物問題，本
人須承擔一切責任。  

5.  本人明白到參與本登記後並不代表本人的養殖場取得政府任何食品安全、品質及環
境衛生的認可。如發現本人養殖的產品有任何食物安全、品質及衛生問題、漁塘經
營不善造成環境滋擾，及其他與養殖或漁場有關的投訴或申索，本人亦須承擔一切
責任。  

6.  本人明白署方有權就魚塘最新的情況及所得的資料決定是否接納有關登記及其登
記資料，包括更新或取消有關登記。  

7.  本人明白並同意，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 (i)就本申請提供的所有或任何資料，
用作乙部所述個人資料收集的目的及就該目的需要，轉移或披露予有關的政府部門
和決策局，或其他團體 /人士；及  (ii)在有需要時，可依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章第 30條所提及的「核對程序」處理與本人的申請相關的個人資料。  

8.  本人現授權，指示及要求漁護署就本人於本申請表內提供的資料接觸任何政府部門
和決策局，或其他團體 /人士，為辦理本申請及任何有關的目的，以及核證在此填報
的資料與該人士或機構提供的紀錄。本人並授權任何政府部門和決策局，或其他團
體 /人士為同樣目的，向漁護署披露或轉交任何有關本人或上述養殖場的任何及所有
與本申請有關的資料（包括本人的個人資料）。  

9.  據本人所知及確信，本申請表所提供的資料及文件，均屬真實無訛。  

10.  本人承諾，如本人提供之資料有所變更，會即時以書面通知漁護署。  

11.  本人同意為處理本申請而須進行的任何查詢、調查和養殖場探訪。  

 

 

申請人或公司董事簽署           ：                             

 

蓋章（適用於法團公司登記）      ：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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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一) 

養魚量 

魚塘編號__________  

養殖魚種 (混養)             

魚種 來源地 數量 放養 

日期 

 

放養時 

長度/ 

重量 

魚苗 

價錢 

烏頭      

鯇魚      

大頭      

福壽      

白鲫      

鯪魚      

鯿魚      

鯉魚      

寶石魚      

(其他)      

 

魚塘編號__________  

養殖魚種 (混養)             

魚種 來源地 數量 放養 

日期 

 

放養時 

長度/ 

重量 

魚苗 

價錢 

烏頭      

鯇魚      

大頭      

福壽      

白鲫      

鯪魚      

鯿魚      

鯉魚      

寶石魚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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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二) 

養魚量 

魚塘編號__________  

養殖魚種 (單養)             

魚種 來源地 數量 放養 

日期 

 

放養時 

長度/ 

重量 

魚苗 

價錢 

盲鰽      

生魚      

塘虱      

金鼓      

黃腳立      

寶石魚      

南美 

白對蝦 

     

(其他)      

 

魚塘編號__________  

養殖魚種 (單養)            

魚種 來源地 數量 放養 

日期 

 

放養時 

長度/ 

重量 

魚苗 

價錢 

盲鰽      

生魚      

塘虱      

金鼓      

黃腳立      

寶石魚      

南美 

白對蝦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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